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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媒体

1.  《北京行动纲要》将妇女与媒体定为12 个重大关切领

域之一。如《北京行动纲要》所指出，广告和媒体所塑造

的性别定型形象是影响到人们对男女平等的看法的不

平等因素之一。妇女地位委员会在第四十届会议期间就

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对话，讨论应采取何种步骤，增

加妇女利用媒体和新的宣传技术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

的机会。媒体有各种可能性对提高妇女地位作出大得多

的贡献。委员会对话的结果所得的结论包括有关考虑到

执行《行动纲要》中所有要素的重要性，成功地根据《纲

要》中所定战略目标取采其所规定的行动的建议。

A. 对妇女人权包括言论自由的尊重与媒体

2.  妇女地位委员会再次确认它很重视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出

版和其他传播手段的自由的原则。委员会从性别观点，

特别是就下列各方面讨论了言论自由：妇女充分享有言

论自由、妇女享有平等的机会利用媒体、媒体对妇女及

其多重作用平衡的多方面报导和旨在消除对妇女的一切

形式暴力行为的媒体信息等。尊重妇女的人权，包括言

论自由，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有人也

对新闻领域的女性专业人员，包括女记者，受到的歧视、

暴力威胁和暴力行为表示关切。要想充分实现妇女的人

权，包括言论自由，必须在执行各项人权文书时较切实

地考虑到性别分析的结果所表明的妇女所受到的蓄意

的歧视和这种蓄意歧视的性质。

3.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包括人权委员会及其各种机制和程

序，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各独立专门机构，应当同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各自的任务范围内合作。从性别的观

点进一步审查侵犯妇女人权，包括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

的情事。

B. 自律、自愿准则和对民间社会的响应

4.  《行动纲要》中规定，媒体自律办法应当予以鼓励，并应

根据言论自由原则，包括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及其

他自律形式，以消除带有性别偏见的节目，并促进表现

非陈规定型的妇女形象以及对妇女和男子平衡的多方

面报导。

5.  在对民间社会的响应方面，公私营部门应当在监测、觉

悟和教育以及健全而有效的控诉渠道的框架内进行自

律。这种自律措施和自愿准则应当以同媒体专业人员对

话的方式而不是以强迫的方式制定。

6.  关于媒体对暴力的表现，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行动者应

酌情采取主动行动，以提高对媒体在促进男女非定型形

象的塑造和消除媒体助长暴力行为的表现方式方面所

起的作用的认识；鼓励负责媒体传播内容的人员制定自

愿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并提高对媒体在有关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的原因和影响的宣传和教育方面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的认识。

7.  可根据言论自由原则酌情釆取下面两项主动行动：

  (a)  鼓励媒体参与国际性讨论，包括交流资料，以及制订
关于性别均衡的报道的自愿准则的最佳办法。应特别
注意跨国界和全球通讯的激增；

  (b)  支助和鼓励妇女平等参与管理、方案编制、教育、培
训和研究，包括通过积极行动和平等机会政策方式，
以期在所有领域和所有级别的媒体工作以及在媒体咨
询、管制和监测机关内达到男女均衡。

C. 媒体教育的重要作用

8.  例如通过实际讲习班和培训课程的媒体教育是使一般

民众、政府、新闻界和专业人员较为注意性别定型和平

等问题的有效方法。

9.  在那些包括许多妇女在内的大部分人口是文盲或缺乏媒

体知识的国家，政府应支助提供适当教育和培训的目标。

10.  一般民间社会经由消费者行动和宣传以及不同形式的媒

体监测，在对新闻内容和性别定型报道施加影响方面具

有重要的作用。

11.  在国际级别上，各国交流关于媒体教育和其他措施的经

验可助益立法者、国家广播当局和媒体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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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创造有利的环境

12.  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是促进旨在达到均衡报道妇女和

女童的措施的一个条件。应以一种建立能力的方式而非

训令方式推动改变。正在进行的包括制订指标和监测在

内的研究对评价进展是很重要的。

13.  也应为妇女的媒体，包括国际一级的媒体，创造有利的

环境，诸如在 World-wide web 上建立妇女观察专页，

将联合国及其为妇女进行的活动同非政府组织、学术界

人士 Internet 的其他用户联系起来。非政府组织在媒

体教育、研究、消费者倡导和监测方面的重要作用应予

认识和加强。

14.  应鼓励新闻网对男女平等作出承诺或加强其承诺。凡设

有公共媒体之处，应鼓励它们对提高妇女地位作出承诺

和贡献，以作私营媒体的表率。

15.  各国政府应支持深入研究妇女与媒体的所有方面，以便

界定需要注意和采取行动的领域，并应审查现有的媒体

政策，以期将性别观点纳入其中。

16.  各国政府应根据言论自由原则釆取有效措施或制订这

类措施，包括制定适当法律禁止色情作品及在媒体中表

现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

E. 妇女与全球通讯

17.  新闻技术的进展开拓了疆界。必须加强妇女在全球通讯

中的作用。应减少在取得这类新闻技术和妇女参与其发

展的每一阶段方面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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